附件1
2020年东莞市异地务工人员子女报考

普通高中资格认定申请表

	学生个人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学

生

照

片

（一寸彩照）

	学号
	
	准考证号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初中阶段

就读情况
	_____年___月 -- _____年___月就读于______市______镇________中学初中____年级____班

_____年___月 -- _____年___月就读于______市______镇________中学初中____年级____班

_____年___月 -- _____年___月就读于______市______镇________中学初中____年级____班

	申请人信息

	关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现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父亲（或第一监护人）
	
	
	
	

	母亲（或第二监护人）
	
	
	
	

	申请条件

	办理居住证年限
	 （   ）以父亲（或第一监护人）资格申请        （   ）以母亲（或第二监护人）资格申请

	依法缴纳社保年限
	 （   ）以父亲（或第一监护人）资格申请        （   ）以母亲（或第二监护人）资格申请

	
	 （   ）在东莞市内参保                        （   ）在广东省内非东莞的其他地市参保

	声明：本人以上所填资料信息真实有效。如有提供虚假信息和资料，自动放弃申请。

学生签名：                              申请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材料原件与复印件（是/否）一致。

                                                  审核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填表人要按本说明认真如实填写，填表必须统一使用黑色或纯蓝墨水钢笔或圆珠笔书写，不得使用红色墨水和复写纸书写，填写内容不得随意涂改。

    二、部分填表项目说明：

    （一）学生个人信息

    1.姓名：需与户口簿或身份证登记一致。

    2.身份证号码：需与户口簿或身份证登记一致。如未入户口，可不用填写。

    3.学号：共19位，指学生在“全国学籍平台”上的学号，可向在读学校查询；

    4.准考证号：共8位，指学生报名参加中考的准考证号，可向在读学校查询。 

    5.学生照片：为学生三个月内一寸正面免冠彩照。

    6.初中阶段就读情况：列明初中阶段就读情况，如曾转学则需分行写明具体时间段各校就读情况。

    （二）申请人信息

    1.姓名：指申请人的身份证上的准确姓名。

    2.身份证号码：指申请人的身份证号码（此项为重要信息，填写后请认真核对）。

    （三）申请条件

    1.办理居住证年限：如父亲（或第一监护人）满足居住证年限条件，请勾选“以父亲（或第一监护人）资格申请”；如母亲（或第二监护人）满足居住证年限条件，请勾选“以母亲（或第二监护人）资格申请”。两者只选其一。

    2.依法缴纳社保年限：如父亲（或第一监护人）满足依法缴纳社保年限条件，请勾选“以父亲（或第一监护人）资格申请”；如母亲（或第二监护人）满足依法缴纳社保年限条件，请勾选“以母亲（或第二监护人）资格申请”。两者只选其一。

    如申请人在东莞市内参保，请勾选“在东莞市内参保”；如申请人在广东省内非东莞的其他地市参保，请勾选“在广东省内非东莞的其他地市参保”。

附件2

2020年东莞市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

义务教育后报考普通高中资格

认定特殊情况审核工作指引

如有申请人在本省外市参保或在我市办理的有效《广东省居住证》累计不足三年而需补充其他证明材料的，由学校将申请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汇总后于6月1日前交到各园区、镇（街道）教育管理中心。各园区、镇（街道）教育管理中心和市直属初中按下列流程进行审核及确认：

一、如有申请人在本省外市参保的，各园区、镇（街道）教育管理中心对本镇街学校上交的参保证明进行审核及确认，市直属学校直接对本校的参保证明进行审核及确认。具体流程如下：
（一）审核申请人提供的参保证明。

（二）如参保证明能够证明计算到今年8月31日，申请人按国家规定在我省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累计满三年或以上的，可认定符合缴纳社保资格。

（三）各园区、镇（街道）教育管理中心或直属学校审核学生原始资料后，在申请表上加具意见并盖章，留本镇街（或学校）存档。

（四）各园区、镇（街道）教育管理中心或直属学校汇总本镇（街）/学校上交的情况，并填写好《随迁子女报考普通高中资格特殊情况汇总表（本省外市参保）》（见附件2-1），于6月5日前将汇总表电子文档及盖章扫描件、补充审核材料扫描件同时发送到电子邮箱dgszzb@qq.com。
（五）6月10日前，凭账号和密码登录中考管理系统（网址：https://dgzk.dgjy.net）中的“异地中考审核管理”，勾选符合本条件的考生并点击通过。

二、如有申请人在我市办理的有效《广东省居住证》累计不足三年而需补充其他证明材料的，各园区、镇（街道）教育管理中心对本镇街学校上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及确认，市直属学校直接对本校的材料进行审核及确认。具体流程如下：
（一）审核申请人提供的补充材料（补充证明材料见《东莞市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报考普通高中资格认定工作指引》（附件3））。
（二）如能提交符合要求的补充材料的，可认定符合居住证条件。
（三）各园区、镇（街道）教育管理中心或直属学校审核学生原始资料后，在申请表上加具意见并盖章，留本镇街（或学校）存档。

（四）各园区、镇（街道）教育管理中心或直属学校汇总本镇（街）/学校上交的情况，并填写好《随迁子女报考普通高中资格特殊情况汇总表（居住证补充材料）》（见附件2-2），于6月5日前将汇总表电子文档及盖章扫描件、补充审核材料扫描件同时发送到电子邮箱dgszzb@qq.com。
（五）6月10日前，凭账号和密码登录中考管理系统（网址：https://dgzk.dgjy.net）中的“异地中考审核管理”，勾选符合本条件的考生并点击通过。
附件2-1

随迁子女报考普通高中资格特殊情况汇总表

（本省外市参保）
单位：                       （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所在学校
	申请人姓名
	参保地及参保年限
	是否符合资格

	
	
	
	
	
	
	

	
	
	
	
	
	
	

	
	
	
	
	
	
	

	
	
	
	
	
	
	

	
	
	
	
	
	
	

	
	
	
	
	
	
	

	
	
	
	
	
	
	


附件2-2

随迁子女报考普通高中资格特殊情况汇总表

（居住证补充材料）
单位：                       （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所在学校
	申请人姓名
	补充材料名称
	是否符合资格

	
	
	
	
	
	
	

	
	
	
	
	
	
	

	
	
	
	
	
	
	

	
	
	
	
	
	
	

	
	
	
	
	
	
	

	
	
	
	
	
	
	

	
	
	
	
	
	
	


附件3

东莞市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报考普通高中资格认定工作指引

	审核内容
	具体情况列举
	申请人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申请人与随迁子女的亲子关系
	
	需出示以下证明之一：子女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县级或以上公安部门出具的亲子关系证明、县级或以上计生部门出具的亲子关系证明、DNA检验鉴定书。

	持有在我市办理的有效《广东省居住证》累计满三年或以上
	1
	随迁子女的父亲或母亲持有我市有效《广东省居住证》且在随迁子女入读初一当年的8月31日或之前已办理居住登记的，予以认定。
	提供申请人的准确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2
	随迁子女的父亲或母亲持有我市有效《广东省居住证》且在随迁子女入读初一当年的8月31日之后办理居住登记的，或随迁子女的父亲或母亲尚未持有我市有效《广东省居住证》但已于在随迁子女参加中考当年的8月31日之前已办理居住登记的（应提供在我市公安部门办理的《广东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凭证》），需补充证明材料。

备注：申请人所持《广东省居住证》于2020年1月1日后过期，因受疫情影响未及时续办签注的，可认定为有效，且居住年限连续计算。
	提供申请人的准确姓名和身份证号，还须补充提供以下证明材料之一：（1）购房合同（已在房管部门备案）或房产证；（2）自建房土地证（由国土部门颁发的）；（3）工商营业执照；（4）随迁子女的父亲或母亲已在我市依法缴纳3年以上的社保清单证明；（上述（1）—（4）证明的起始日期均须是在其随迁子女入读初一当年的8月31日或之前的）（5）本人提出已在当地居住满三年以上的书面申请，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工作单位或村（居）委会加具意见，前往居住地派出所加盖公章。

	
	3
	随迁子女父母属境外人员（含港澳），其中一方在我市首次办理居住登记日期为随迁子女入读初一当年的8月31日或之前的，予以认定。
	提供申请人的居住登记证明

	
	4
	随迁子女父母属境外人员（含港澳），其中一方在我市首次办理居住登记日期为随迁子女读初一当年8月31日之后的，需补充证明材料。
	提供申请人的准确姓名和身份证号，还须补充提供以下证明材料之一：（1）购房合同（已在房管部门备案）或房产证；（2）自建房土地证（由国土部门颁发的）；（3）工商营业执照；（4）随迁子女的父亲或母亲已在我市依法缴纳3年以上的社保清单证明；（上述（1）—（4）证明的起始日期均须是在其随迁子女入读初一当年的8月31日或之前的）（5）本人提出已在当地居住满三年以上的书面申请，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工作单位或村（居）委会加具意见，前往居住地派出所加盖公章。

	按国家规定在我省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累计满三年及以上或在我市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累计满一年及以上（不含一次性缴费年限）
	1
	计算到中考当年的8月31日，随迁子女父母其中任意一方在我省缴纳社保累计满3年（即36个月）及以上或在我市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累计满一年及以上（不含一次性缴费年限）。

备注：前期正常参保，但受疫情影响导致社保费存在延缴、延期办理情况的，2020年2月至审核期间计入缴费年限。

	在本市参保的，提供申请人准确的姓名和身份证号，不需提交其他证明材料。

在本省外市参保的，需提供申请人参保地社保部门出具的累计满3年的参保证明或参保明细。

	随迁子女具有我市初中阶段三年完整学籍
	1
	随迁子女在小学毕业后，从初一开始在我市初中就读，中途没有在外市初中就读。
	无需提供任何材料。

	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
	1
	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
	无需提供其他材料。


备注：1.从2010年1月1日起，全省已实施广东省居住证制度，原《暂住证》不能代替《广东省居住证》；2.社会保险指医疗、养老、工伤、生育、失业五大险种，五个险种中目前参保任一险种均可累计年限。在我省参加农村医疗保险、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即农保），亦可累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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